
武汉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对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以下简称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充分发挥其投资

效益，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根据教育部[2000]9 号文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范畴 
第一条  单价为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含十万元）的仪器设备。 
第二条  单台（件）价格不足十万元人民币，但购置专用配套设备（附件）后，整套价

格达到或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的仪器设备。 
第三条  单价为二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含二十万元）的各种电子计算机及整套在十万元

以上的软件程序。 
第四条  单价不足十万元，但属于国外引进，教育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为贵重、稀

缺的仪器设备。 
第五条  国家科委 83 年 1 月 1 日公布的 23 种统管大型精密仪器。 
 

第二章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申报和购置 
第六条  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结合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考虑本校内和

各专业的布局，各院（系）制定出大型仪器设备的申购计划，填写《武汉大学精密贵重仪器

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并履行下列程序： 
1．二十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仪器设备由院（系）负责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院（系）

主管负责人审定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二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仪器设备由学校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可行性进行论证。 
2．校内自制大型仪器设备，研制前除了要与购置新仪器设备同样论证外，还必须对其

技术设计的科学性、成熟性及经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设备研制成功后，经验收合格后作为

固定资产入帐。 
第七条  大型仪器设备的可行性论证，应提供下列资料： 
1．所购仪器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以及仪器设备的性能、价格、技术指标的合理性。 
2．所购仪器对本单位学科发展、教学任务、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3．使用仪器设备的工作人员配备情况，安装场地周边的环境及铺助设施安全、完备程

度。 
4．所购仪器设备配置合理性及在本学科、校内外的共享方案，经济效益和风险预测分

析。 
第八条  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应在可行性论证报告批准后，按照《武汉大学物资集中

采购实施细则》，本着技术判以院（系）为主，商务谈判以物资采购中心为主共同组成采购

小组，与供货商进行技术、商务谈判，技术谈判包括仪器设备详细的技术规格，配置清单，

售后服务，人员培训，验收标准等条款；商务谈判包括最终合同价格，成交方式，交货日期，

付款条件，验收方式，索赔条件等，最终价格由主管校长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部长审定签

字后，签定正式合同。 
 

第三章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验收和管理 
第九条  大型仪器设备到货前，院（系）和有关部门应根据技术要求，进行设备安装场

地清理和水、电等设施及环境的建设。 



第十条  十万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由院系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验收；四十万

元以上的单台（件、套）仪器设备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技术专家进行验收。 
第十一条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单位核对仪器设备型号、规格、数量及配件和附件，填写

《武汉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验收报告》，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入帐报销手续。 
第十二条  新购回校的大型仪器设备必须及时建立技术档案，有关技术档案的范围及管理办

法按《武汉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技术档案管理办法》实施。 
第十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单位，必须加强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实行“持证上

机制”，切实履行安全制度、定期检查、防止事故的发生。并做好安装调试、使用、故障及

保养检修记录。 
第十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实行定额机时的管理。每年进行年度考核，凡连续二年考核使

用效率低的学校进行调整，并在设备投资经费中进行奖惩，以利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使用效

益。 
第十五条  学校的大型仪器设备要实行专管共用，在完成学校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

应积极对校内外开放，以达到资源共享、提高效益的目的。 
第十六条  大型仪器设备一般不拆改和分解使用，确因功能开发、改造升级或限制新产

品需拆改和分解时，应经学校主管部门和专家审核批准同意后，方可拆改和分解。 
第十七条  正常因素导致大型仪器设备损坏的，设备使用单位及时报告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组织有关专家对设备损坏情况进行签定，并视情况对有关人员

进行处理。 
 

第四章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报损和报废 
第十八条  大型仪器设备的调拨、报损和报废处理，应填写“固定资产调拨单”，“大型

仪器设备报废单”，经实验室主任及主管院长审批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会同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并报校长审批。部管仪器设备报国家教育部审批。 
第十九条  大型仪器设备的报废处理，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及《武汉大学报废仪

器设备处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